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合同
合同（项目）编号：
甲方：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
乙方：项目主持人 
为确保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顺利进行，明确双方的责任与权利，经甲方（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）和乙方（项目主持人）共同协商，特制订本合同。

一、乙方项目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级别
	□国家级       □北京市级       □校级

	主 持 人
	姓名
	学号
	专业班级

	
	
	
	

	参 加 人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指导教师
	姓名
	职称
	所在学院

	
	
	
	

	
	
	
	


	研究内容

(限500字)
	

	提交成果及
成果形式
	

	学校资助经费
	
	项目研究年限
	

	项目完成时间
	


二、甲方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，组织开展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。
三、乙方保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定，恪守学术规范，诚实守信；项目经费专款专用，凭票报销，合理有效使用；项目按计划开展，按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、总结报告、成果材料等，主动配合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，达到预期要求。
四、项目确有客观原因需变更项目主持人、指导教师、成员、内容、结题时间的，乙方须按要求及时提出书面申请，待学校批准后方可做出项目变更。其中申请项目延期，须在项目截止日期前1个月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延期时间不超过6个月，且延期完成期限应在项目主持人本科毕业之前。
五、项目无故终止、逾期不能完成任务或弄虚作假的将追究乙方及其团队责任，并追回项目前期投入。
六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做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；合同副本二份，由乙方送交其指导老师、所在学院备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代表签字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主持人签字：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1

